集团工会主席工作标准
Q/HY.Z 1020.007－2007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集团工会主席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集团工会主席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或者同等学历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中共党员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十年以上从事本单位管理工作的经验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、40岁以上

	职  责
	负责企业工会的所有活动

	权  限
	组织召开相关会议，保护工会成员的合法利益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工会主席是工会的法定代表人，在公司党总支的领导下，主持工会全面工作； 

2、组织公司全体职工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紧紧围绕公司党委的中心工作，落实党总支的决议，当好党委的助手和参谋；

3、召开工会各种会议，传达、贯彻上级有关工会工作的指示，制定工会工作计划，周密布置，并认真贯彻执行，研究新形势下的工运理论和政策，总结工会工作经验，不断提高公司工会的工作水平；

4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听取群众意见。关心职工生活，了解教职工生活状况，积极维护教职工的根本利益，及时地向公司党政领导反映群众的合理要求、意见和困难并配合公司帮助解决；

5、有计划地组织工会委员和职工学习政治理论、政策法规、文化科学知识，教育教职工严格遵守国家政策、法令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，廉洁奉公、忠于职守，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；

6、加强工会委员会的建设，指导和培训工会干部，调动工会干部的积极性，帮助解决基层车间站（所）职工中的困难和问题；

7、负责筹备会员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。在职代会闭会期间，领导各专门工作组监督、检查大会决议、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，完成职代会要求的各项工作； 

8、承办公司党政领导和上级工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记录
	工会活动计划报告、会议记录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上级工会主席

	
	直接下级
	支部工会主席

	
	周边关系
	内部员工和企业主，外部的上级工会和兄弟工会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管理经验丰富的工会主席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